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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（观察灭不灭而破）分二：一、灭不合理；二、不灭不合理。 

一、（灭不合理）： 

云何因灭失，而能生于果？ 

新译： 

云何灭失因，能生已生果？ 

     因法都灭失了，怎么能产生果法呢？ 

     有人认为：因还在果则不能生，因灭了以后果才能生起，比如青色的苗芽就是在灰

色的种子灭尽时才生起的。 

     “云何因灭失，而能生于果？”因法已经灭失了，它怎么还能生果呢？从表面看，

中观宗的回答只是一个简单的疑问句，但实际上已经遮破了对方的观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

因灭了也就不存在了，它跟石女儿和兔角没有什么差别，不存在的法又如何能生果呢？

《显句论》说：如果不存在的东西还可以作为因而产生果，那么石女的儿子也应该能生儿

子了。 

二、（不灭不合理）： 

若因果相关，因住果岂生？ 

若因果无关，更生何等果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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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译： 

与果相系因，住因岂能生？ 

与果不系因，更生何等果？ 

     如果因果相关联，那么因法就应住在果中，但这又岂能生果呢？如果因果之间无有

关联，那又能产生怎样的果法呢？ 

     “相关”就是有关系，可分为柱子和柱子的无常、火和火的热性这样的同体关系；

小鸟住在树上、水果放在桌子上这样的能依所依的关系；以及人和人的财物这样的我和我

所的关系等。 

     有人提出：果法并非以因法灭失而生，而是由因法未灭而生。但这种说法也不合理，

假如因法不灭可以产生果法，那么因果之间要么有关联要么无关联。 

     如果因果之间真正有关联，那么因法必须安住在果法上，但这样因又怎么能生果呢？

既然果已存在，那果就不需要因来产生它了。并且，当果法生起的时候，因法仍然安住在

果法中没有任何变化，这也不成立。 

     如圣天论师在《中观四百颂——破常品》中云： 

诸法必变异，方作余生因， 

如是变异因，岂得名常住。 

     如果因果之间无有关联，那更不合理。没有关联的两个法就像东山和西山一样，根

本无法成立能生所生的因果关系。如果没有关系也成了能生所生，那按月称论师的说法就

有一切生一切或者一切不生一切的过失。这样的话，柱子也能生瓶子、石头也能生牛

粪……但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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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既然因和果之间有无关联都不成立，那就应当了知，从本以来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

因生果，这就是真正的实相。而且，在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智慧前不可能有生，没有生也就

没有住，没有住也就没有灭。所以，从实相上讲，所谓的因果关系从来没有成立过，因为

它们本来不生、不住、不灭。心也是如此，依靠这些方式去推理就会知道，痛苦、快乐等

一切分别心也是远离生住灭的。而有些对中观不是很通达，对大圆满的窍诀也不懂的人却

认为真的有痛苦，但真正去观察：痛苦的因和痛苦关联也不生、不关联也不生……方方面

面观察后就会明白，所谓的痛苦根本得不到。 

三、（观察见不见而破）： 

因见不见果，是二俱不生。 

     不论因见到还是未见到果都不能产生果。 

     一般来说，“见”是指眼见色，而这里的“见”是指缘或起作用的意思。那么，因

是见到果而生果还是未见到果而生果？如果因见到了果法，即它能对果法起到作用，那么

因在的时候果也就在了，所以果根本不需要因；如果因见不到果法，即它没有对果法起过

作用，那因怎么能生果呢？就比如石女没有见过石女的儿子，那怎么生他呢？所以，不论

见还是不见，因都不能生果。 

     在《般若灯论释》的颂词中并没有这两句，只是在长行文中以眼见不见境而破因果：

“若此眼识以眼为因者，此眼为见已取境、为不见而取境？二俱不然。若眼见而取然后识

起者，识则无用；若眼不见而取者，色之境界则为无用。”此处“因”就是眼根，“果”

则是眼识，“见”是眼根见境。 

四、（观察接触不接触而破）分二：一、观察三时接触不合理；二、观察有无接触不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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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（观察三时接触不合理）分三：一、过去果与三时因接触不合理；二、现在果与三时

因接触不合理；三、未来果与三时因接触不合理。 

一、（过去果与三时因接触不合理）： 

若言过去果，而于过去因， 

未来现在因，是则终不合。 

     如果说果是过去的法，那么它与过去因、未来因、现在因终究不能接触。 

     “合”就是接触。过去的果与三时的因都不能接触。 

     首先，过去的果与过去的因不可能接触。因为过去的法已不存在，所以过去的因果

不可能接触。其次，过去的果与未来的因也不可能接触，果已经过去，而因还没有产生，

这也不可能接触。最后，过去的果和现在的因也不可能接触。果在过去，而因在现在，两

个法一有一无，怎么接触呢？也不能接触。 

二、（现在果与三时因接触不合理）： 

若言现在果，而于现在因， 

未来过去因，是则终不合。 

     如果说果是现在的法，那么它与现在因、未来因以及过去因终究无法接触。 

     现在的果与三时的因接触也不合理。 

     首先，现在的果与现在的因接触不合理。比如鲜花现在已经存在，如果花的因同时

存在，那二者就不成因果关系了，又如何谈得上因与果接触呢？其次，现在的果和未来的

因接触不合理。现在的鲜花只能从过去的因中产生，不可能从未来的因产生，否则就有果

前因后的过失，就好像儿子已经降生而父亲还不存在一样。并且，现在是有、未来是无，

有和无根本无法接触。最后，现在的果与过去的因也不能接触。比如，去年的种子已经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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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了，而现在的鲜花还在，二者显然不能接触；或者，现在的活人和过去已死的人也不能

接触。 

三、（未来果与三时因接触不合理）： 

若言未来果，而于未来因， 

现在过去因，是则终不合。 

     如果说果是未来的法，那么它与未来因、现在因以及过去因终究无法接触。 

     未来的果与三时的因也无法接触。 

     首先，未来的果与未来的因无法接触。未来的因与果都不存在，跟石女的儿子没有

差别，所以不能接触。否则，虚空中的鲜花与兔角也可以接触了。其次，未来的果与现在

的因不能接触。未来的果在未来，现在的因在现在，时间不同的法不可能接触。并且，未

来的果还没有产生，现在的法却已形成，如果这两者可以接触，那么兔角跟柱子就可以接

触了。最后，未来的果与过去的因不能接触。在未来和过去之间隔着现在，二者怎么接触？

并且，未来的果还没有产生，过去的因已经灭尽，这两者都是无实法，是无实法则根本不

可能接触。 

     有人认为龙猛菩萨是佛教逻辑的创始者，而西方逻辑学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于公

元前 300年开创，到了大约 19世纪的时候，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开创了唯心主义辩证逻

辑学，后来有人又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逻辑学。西方逻辑与佛教逻辑有天壤之别，为什么

呢？因为西方的哲学家们仅仅依靠五根识以及分别念，这样最多能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表面

规律，对于甚深的缘起空性则根本无法触及，而龙猛菩萨依凭出世间的智慧和胜义理证抉

择的是万法实相，所以这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。龙猛菩萨观察胜义谛的佛教逻辑主要收集

在《中观六论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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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但享有雪域智者王冠的全知果仁巴尊者只承许《中观五论》即：1《中观根本慧论》、

2《六十正理论》、3《七十空性颂》、4《回诤论》、5《研磨细论》，但雪域西藏的有些

论师会谈说《中观六论》就在以上的五论上再加上《成就名言论》或是《教王宝鬘论》而

拼凑出六部龙树大士的中观理聚论典。 

     在抉择世俗名言方面，佛教也有非常多的论典，比如法称论师的《因明七论》及各

大论师的注释。 

     古印度因明学家法称论师为了阐扬陈那论师所著的《集量论》而造的七部释论即：1

《释量论》、2《定量论》、3《理滴论》、4《因滴论》、5《关系论》、6《悟他论》、7

《诤理论》。前三者释因明之本体，后四者释因明的组成部分，故有三本四支之称。 

     虽然佛教抉择世间名言的推理与西方逻辑有相似之处，但实际上远远超胜西方逻辑，

这并不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的偏袒之词。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，我始终觉得运用世间逻辑

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，在遇到了佛教逻辑后才觉得找到了真理。所以，在学习的过程中大

家要看看世间逻辑和佛教逻辑的相同点在哪里？不同点在哪里？中观的特色又在何处？这

样分析后就能增上对佛法的信心。 

二、（观察有无接触不合理）： 

若不和合者，因何能生果？ 

若有和合者，因何能生果？ 

     若因果不接触，因怎么能产生果法？若因果接触，因怎么能产生果法？ 

     若因果没有接触，因怎么生果呢？不可能生果。如果从未接触过的法之间也有生的

关系，那么石女的儿子也可以生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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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若因和果互相接触，因也不能生果。因为互相接触的法只能共同存在，既然果法已

经存在，那就不必依靠因产生了；并且，共同存在的因果互不相干，这样也就失去了观待

的关系。 

     接触不接触的理论并不是抉择名言的理论，而是抉择甚深空性的胜义理论。不仅是

世间人，即使是佛教的有实宗，也无法对接触不接触的问难给出正确的答案。所以，观察

名言因果的时候不能用“接触还是不接触”，只能说“因缘聚合时可以生”。 

    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，饶益众生就会感受安乐，伤害众生就会感受痛苦，这是名言的

无欺缘起。这与化学实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在化学实验中，因缘一旦具足，反应物就会

产生，这就是无欺的规律；同样，善业成熟就会获得安乐，恶业成熟就会感受痛苦，这是

必然的规律。可惜的是，为什么世人只承认化学反应，而不承认善恶因果呢？ 

     龙树大士在《教王宝鬘论——别说因果品》中云： 

贪嗔痴及彼，所生业不善，无有贪嗔痴，及彼生业善。 

不善生诸苦，投转诸恶趣，善业生善趣，世世享安乐。 

当以身语意，断诸不善业，恒常奉行善，此说三种法。 

新译： 

说此二种法。 

     在学习中观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达这些问题，否则就容易误入歧途，有些人喜欢说大

话：“《中论》说因果不存在，三宝也不存在，一切是空性的……”于是，在行为上不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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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因果。前不久，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我现在住于明空无二的境界当中，不需要因

果了。”我在法王面前待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听法王说过“因果不重要”，这根本不是法

王如意宝的传统。上师如意宝说过：作为修行人，既要重视世俗的善根，又要重视胜义的

善根。胜义的善根就是安住于大中观、大圆满的境界，观修心的本性；世俗的善根就是念

咒语、磕头、修加行以及听闻佛法等。上师如意宝还以比喻说明：骑马的时候，如果两只

脚都蹬在脚蹬里，这样就最稳当；退一步来说，即使一个脚踏空，另一个脚还可以稳住。

所以，大家应该同时修习世俗和胜义的善根，这样即使胜义的善法没有修成，也还有世俗

的善法可以依靠。所以，希望大家重视因果法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。 

     修行人是应该有一些修行的境界，但有些人整天讲“境界”，而闻思的智慧一点也

没有，这样的愚笨者非常可怜。没有境界的人最爱炫耀自己的“境界”，真有境界的人却

根本不会说自己的境界。所以，大家不要讲很多“境界”，应该好好取舍因果。大家一定

要重视世俗的功德，还处在世俗中时就应该修一些世俗的善法。如果放弃世俗善法，只是

从《般若经》、《大圆满》中拿一两句“没有因果”的句子来安慰自己，这只是自欺欺人

而已，并没有多大意义。有些人就是这样，明明是自己懒惰，取舍能力差，反而以这种方

式安慰自己。不过佛学院里这种人不多，社会上比较多。希望大家不要学这些，应该随学

上师如意宝的优良传统。 

五、（观察空不空而破）分二：一、离果不离果之因不能生果；二、因不能生空不空之果。 

一、（离果不离果之因不能生果）： 

若因空无果，因何能生果？ 

若因不空果，因何能生果？ 

     若因中没有果，因怎么能产生果法？若因中存在果，因怎么能产生果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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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“若因空无果，因何能生果？”若因上根本不存在果，那这种以果法空的因能不能

生果呢？根本不可能。《显句论》说：因上空无果，则与非因相同，非因岂能生果？《青

目释》云：“以无果故因空，云何因生果？如人不怀妊，云何能生子？”如果因上不存在

果也可以生果，那么石头也可以生黄金，柱子也可以生孩子，摄像机也可以生牦牛……。 

     “若因不空果，因何能生果？”如果果在因上不空，也就是因上存在果，那怎么还

要因来生呢？已经存在的果不必生。就像母亲已经生了儿子，那这个儿子就不必重新生了。 

 

 

 

 


